
切結書 

    本人(申請人)                 (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)，  

因房東未提供房屋租賃契約，惟本人確有房屋租賃事實(檢附房屋租賃繳

費明細乙份)             

以下由申請人填寫 

房屋租賃契約出租人姓名： 

房屋租賃所在地地址： 

房屋租賃期限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房屋租賃租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立此切結書為證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偽造文書等一切法律責任。  

  此致  

國立中正大學  

立切結書人(申請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 

身 分 證 號 碼：  

聯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  訊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